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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九里亭街道集体经济合作社 
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审批审核 

备案制度》的通知 
 

各基层单位、机关各部门： 

    现将《九里亭街道集体经济合作社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审

批审核备案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九里亭街道办事处 

                2021年 5月 27日 

 

 

 

 

松府九办字〔2021〕29 号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九里亭街道办事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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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里亭街道集体经济合作社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 

审批审核备案制度 

 

为加强农村集体企业的管理，规范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行

为和运营机制，促进集体经济依法有序健康稳定发展,确保集体

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松

江区农村集体企业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审批审核备案制度》、

《中共九里亭街道工作委员会关于贯彻“三重一大”制度的实

施办法》、《九里亭经济合作社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等要

求，结合街道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适用范围 集体经济组织所属或出资设立、性质为

集体的直属企业，以及由上述组织或企业控股、非集体独资的

企业适用本制度。 

第二条 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内容 重大事项是指关系到企

业经营发展的重大决策、重大投资、重大项目等。包括但不限

于： 

（一） 经济合作社管理章程修订； 

（二） 年度财务收支预算编制； 

（三） 经济合作社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四）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结果、审计结果的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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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度300万元及以上重大投资计划及重大投资事项，

包括收购、兼并、合资、合作等； 

（六） 融资、借款、担保抵押涉及金额 20万元及以上的； 

（七） 租金 20万元及以上的的重大集体资产、资源租赁，

包括合同的签订、履行和终止； 

（八） 10万元及以上的大宗固定资产购置和处置，包括大

额不良资产的核销； 

（九） 债权债务处置； 

（十） 企业合并、分立、变更、解散、歇业、破产； 

（十一） 产权交易、变更； 

（十二） 10万元及以上的大宗物品购置、捐赠及 20万元

及以上的其他大额资金支出； 

（十三） 20万元及以上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条 部门职责 

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各企业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审

批审核和备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制定本辖区内集体企业重大

事项和大额资金审批审核制度，合理设定本辖区重大事项内容

和大额资金金额，完善审批审核程序。集体经济合作社需制定

该办法中明确的大额资金限额以下有关事项的内控制度。街道

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负责落实具体监督和指导工作，做好重大

事项和大额资金的初审和街道、区级备案工作。 

第四条 审批审核原则 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的审批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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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循民主决策、公平公正公开、依法依规依程序的原则。 

第五条 审批审核程序 集体经济合作社重大事项和大额

资金需经集体经济合作社理事会、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社员代表大会审批审核。 

1、集体经济合作社按照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实际情况，

在征求相关部门、法律和财务顾问的意见，并根据需要进行评

估或作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拟定相关方案，并通过集体经济

合作社理事会会议表决。 

2、集体经济合作社填写《松江区农村集体企业重大事项

和大额资金审批审核申请表》，连同方案等相关资料上报街道

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进行初审。 

3、街道办事处召开会议，集体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列会出

席。会议对方案的政策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等进行审核和民主

表决。 

4、涉及资金 300万及以上的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进行民主

表决；其他重大事项和大额支出一般应当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进

行通报。 

5、通过相关渠道及时向所有社员进行公示。公示时间原

则上不少于 7个工作日。 

6、经审批审核和公示后的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由集体经

济合作社具体实施。 

第六条 会议决议 集体经济合作社理事会、农村集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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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社员代表大会对重大事项的表决应形成书面

会议决议，不得采用征求意见或文件传签的方式进行。农村集

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应在全区统一印发的

《松江区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本》、《松江

区农村集体经营组织社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本》做好会议记录。 

第七条 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实施 涉及工程建设项目，应

按照街道相关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相关办法和制度执行，根据

项目投资资金额度通过公开招投标、邀标或者自行发包等方式

实施。 

第八条 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备案 备案采用一事一报的

方式。审批审核程序进行街道事前备案，实施结果进行区级和

街道事后备案。 

决策程序备案 集体经济合作社在审批审核后的10个工作

日内填写《松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重大事项和大额

资金备案表》，连同方案、会议书面决议、会议记录、公示内

容等相关资料报街道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备案。 

实施结果备案 集体经济合作社在实施完成后的10个工作

日内填写《松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重大事项和大额

资金备案表》，连同协议书、财务凭证等实施相关材料报街道

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备案。街道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在 15个工

作日内完成初审，连同审批审核程序备案资料、实施相关材料

等报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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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公示 集体经济合作社可以

通过公示栏、政府网站等方式，及时向所有社员公布重大事项

的表决结果及实施情况。 

第十条 检查和督查 街道办事处按照“归口管理、层级监

督”的原则，根据《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及《农

村经营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对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审批审核和

备案情况进行检查和督查，对存在违法违规风险的或者备案资

料缺失的，应向相关单位发送“询问通知书”、“风险预警通

知”、“整改通知”或“约谈通知”。 

第十一条 工作考核 将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审批审核和

备案工作列入集体资产合作社年度考核。 

第十二条 附则 本制度由街道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负责

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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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松江区农村集体企业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审批审核申请表 

企业名称 
 

具体事项 

 

资料目录 

按实际提交资料记载（如方案、企业班子会决议、以及其他必要的

说明材料） 

企业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街镇集体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 

初审意见 

 

 

主任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注：此表一式二份，企业一份，街镇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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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松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备案表 

  

报送单位 镇（街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名称 

备案具体事项  

备案提交目录 
按实际提交资料记载（如方案、会议决议、公示照片、实施相关凭证、相关协议以

及其他必要的说明材料）。 

备案材料 

报送意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备案初审意见： 

 

（街镇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备案意见： 

（区经管站） 

  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注： 
镇级备案一式二份：企业一份、街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份； 
区级备案一式二份：街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份、区经管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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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人民政府九里亭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1年 5月 27日印发　 


